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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财政应返还额度”启用现金流量的

操作说明 

一、 操作 

1. 双击桌面“ ”图标，出现如下界面： 

 

2. 选择操作员，输入口令，进入 HRP系统。 

3. 进入之后，双击“基础设置”---“财务会计”---“会计

科目”，打开会计科目列表。 

4. “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”科目需勾选“现金及现金等价

物”。 

打开“基础设置”---“财务会计”---“会计科目”列表，

选择“财政应返还额度”下的明细科目，点击修改科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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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选“现金及现金等价物”点击确定即可。如下图： 

 

5. “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”科目现金流量的日常分配操作

与“1002 银行存款”科目一样，可直接分配现金流量。 

6. 如过遇到贷方为“财政拨款收入”科目时，只需对“1201 

财政应返还额度”科目进行现金流量分配，财政拨款收入无

需要进行现金流量分配，具体操作如下： 

例如软件提示“现金科目 4001-01-01 财政拨款收入——财

政基本拨款收入——人员经费 现金流量分配不完整，忽略

吗？” 此处选择“是”，具体操作如下图： 

 


